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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委托合同









签订时间： 2021.6
签订地点：



房地产估价委托合同

甲方： 第四储备资产管理局长春管理站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长庆街2899号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                                                

  
根据国家和军队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本着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bookmark: _Toc11661301][bookmark: _Toc11662300]一、估价范围
待估房地产位于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内的土地、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设备及其它附着物（详见本合同附件）。其中土地面积 66.9 亩；房屋建筑物面积约  14566.2  平方米。实际评估房地产数量可能会有增加或减少。
[bookmark: _Toc11661302][bookmark: _Toc11662301]二、估价目的
评估军队房地产市场价值，为军队各级机关提供军队房地产划入军队资产管理公司作决策参考。
[bookmark: _Toc11661303][bookmark: _Toc11662302]三、价值类型
军队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bookmark: _Toc11661304][bookmark: _Toc11662303]四、价值时点
2021年  6  月  10  日
[bookmark: _Toc11661305][bookmark: _Toc11662304]五、甲乙双方的责任
（一）甲方的责任
1.甲方保证估价对象的安全完整，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2.甲方及时为乙方的估价工作提供所需要的估价明细表、数据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并加盖公章，确保向乙方提供相关资料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且确保在实地查勘现场时所指示的估价对象实物与甲方提供相关资料指向的实物一致。
3.甲方应积极配合估价工作，对乙方派出的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4.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及时足额支付估价费用。
5.未经乙方同意，估价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被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乙方的责任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估价技术标准、规范进行估价，出具估价报告，保证估价报告的客观、公正、公平。
2.乙方在估价过程中，应自觉维护甲方及相关当事人各方的正当利益。
3.在估价过程中，乙方应与甲方充分交换意见，对甲方提出的真实、客观、合理的意见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4.乙方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秘密严加保密。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其知悉的秘密和甲方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5.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及参与项目的估价师不得将估价报告的内容向甲方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或者公开。
[bookmark: _Toc11661306][bookmark: _Toc11662305]六、估价报告使用者
估价报告使用者为甲方及其上级有关部门。
估价报告仅供甲方及其上级有关部门使用，乙方及参与项目的估价师对甲方不当使用估价报告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bookmark: _Toc11661307][bookmark: _Toc11662306]七、估价报告提交期限和方式
估价报告的提交期限为：在甲方提交估价资料后  14    个工作日内出具初步估价报告；经军队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乙方在 7 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报告、估价技术报告）。
乙方向甲方出具的估价报告一式陆份。
[bookmark: _Toc11661308][bookmark: _Toc11662307]八、估价服务费总额、支付时间和方式
1.按照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计价格〔1995〕971号）规定收费标准的63.86%（折扣率）计取估价服务费。
2.待估房地产分别按其评估总价值计算估价服务费。
3.估价服务费已包括评估人员交通、食宿、通信、劳务报酬、办公用品消耗、税费、管理费、利润等全部评估服务费用，以及项目评估后续服务，配合甲方相关部门审查、审计工作产生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4.每个项目单独出具其委托评估房地产的估价报告。
5.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待估价报告通过甲方相关部门审查、甲方上级部门下拨专项经费后，甲方以最终评估总价值为基数，按照约定的计价方法和费率计算，一次性结清具体项目估价费用。
[bookmark: _Toc11661309][bookmark: _Toc11662308]九、合同的有效期限
本委托合同一式六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乙方出具的全部估价报告通过有关部门审核，且估价服务费结清之日止。
[bookmark: _Toc11661310][bookmark: _Toc11662309]十、约定事项的变更
由于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影响估价工作如期完成，或需提前出具估价报告，双方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bookmark: _Toc11661311][bookmark: _Toc11662310]十一、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
1.在本委托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因委托人的变更或延误，本委托合同的履行将顺延；如甲方单方终止本委托合同，甲方应支付受托方已付出的相应费用，但不得高于本项目收费总额。
2.乙方如无特殊原因的正当理由，不得迟于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估价报告书，每逾期一日交付估价报告书应赔偿甲方估价服务费1%；甲方如不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向乙方提交前述有关文件、图纸、凭证等资料，乙方可按耽误时间顺延估价报告书的交付时间。
3.甲方接到乙方提交的估价报告书在通过专家审查前，如果对估价结果有异议，可向乙方提出复估或重估，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申请复估或重估书次日起 10 日内完成委托房地产的复估或重估报告书交付甲方。甲方逾期不提出者，估价报告书生效。
4.当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双方应当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5.严禁乙方将估价工作以任何形式转包或分包给第三方机构，并严格按照甲方要求配备担负估价项目的负责人具备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资格，且从事估价工作10年以上；参加估价项目的房地产估价师或土地估价师至少2名，具备5年以上工作经验。若违反约定，一经发现，甲方将立即向甲方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中止执行本合同，并取消乙方进入军队房地产评估机构名录库资格。同时，乙方须向甲方支付估价服务费 30 %的违约金。

附件：委托估价房地产清单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委托估价房地产清单

	序号
	项目
名称
	军队房地产情况

	
	
	坐落号
	地址
	土地面积（亩）
	房屋建筑物面积
（平方米）
	附着物面积
（平方米）

	1
	中央储备粮吉林直属库有限公司
	
	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
	66.9亩
	13幢
共14566.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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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66.9亩
	14566.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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